附件：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监制

湖北省人身保险投保提示

（2007版）

为维护您的合法权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敬请您注意以下事项：

一、请关注保险公司、保险代理公司和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是否具有合法的保险经营证照。

二、请关注保险销售人员是否具有《保险代理从业人员基本资格证书》，不具备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得向消费者销售保险产品；一名保险销售人员只能代理销售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产品。

三、请您在投保前详细阅读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等资料内容，特别关注保险责任、除外责任、犹豫期、退保金等事项。在犹豫期内退保，您可以获得全部已缴保费，保险公司仅收取少量工本费。

四、您有权要求保险销售人员就保险产品的内容和风险、双方权利和义务等问题作出详尽解释。

五、有关注意事项：

（一）人身保险产品：保险产品是各类金融产品的一种，有别于银行、证券类产品。人身保险产品主要为您或家人的身体和健康提供风险保障。同时，有的人身保险产品也兼备了储蓄、投资等方面功能。请您根据实际情况仔细考虑、理性确定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

（二）分红保险产品：此类产品的分红主要取决于保险公司的各年度整体经营成果，客户是否能获得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分红比率也是不固定的，保险销售人员对您讲解的分红比率均为演示性数据，不能作为预期回报。

（三）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此类产品的投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您所缴纳的保险费并非全部用于投资，而是需要扣除风险保障费用和经营管理费用之后，剩余部分再根据您的个人选择进行投资，实际投资的收益主要取决于保险公司资金运用回报率。

（四）万能保险产品：此类产品的投资收益是以您所缴纳的

保险费扣除风险保障费用和经营管理费用后为基础计算收益，请仔细关注保险合同的风险保障费用和经营管理费用。

（五）银行、邮政等网点代理销售的保险产品：您通过银

行或邮政等网点购买的保险产品，保险公司是产品的经营主体并依法承担保险责任，银行、邮政等网点仅作为保险公司的代理销售渠道。

（六）保险期限较长的产品：您如果需要分期缴纳保费，请确认有足够、稳定的财力支付保费。若中途退保，您将需要支付退保手续费。

（七）保险合同含有附加险种的：保险公司有权对附加险种进行续保审核，并可以决定是否调整保险费率，是否继续接受您的投保等。具体情况以合同条款规定为准，请认真关注。

七、为保障您的合法权益，请如实填写有关资料、如实告知相关事项、主动按时缴纳保费，最后请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相关单证上亲笔签名或盖章。

八、本提示旨在提醒您在购买人身保险产品过程中应知晓和关注的一些问题，并非保险合同的构成要件，具体权益和责任应以正式的合同条款为准。

九、本提示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负责解释。

***保险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湖北保监局举报投诉电话：027-86600528
